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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问询函【2019】第 238 号 

 

 

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6 月 18 日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第一大股东宁波普利赛思电

子有限公司之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。根据公告，你公司于 2019 年

6 月 14 日收到第一大股东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（持有你公司

19.72％的股份，以下简称“普利赛思”）发来的《关于宁波普利赛思

电子有限公司股东变更的告知函》，称 2019 年 6月 6 日，银亿控股与

宁波聚亿佳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波聚亿佳”）签署了股权转

让协议，约定以 2019 年 6 月 6 日为基准日，将银亿控股所持 100%

的普利赛思股权作价 106,000 万元转让给宁波聚亿佳，该宗股权转让

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。普利赛思的股东发生变化，但仍由

银亿控股 100%间接控制。 

2019年6月 17日你公司接到银亿控股及银亿集团分别发来的函，

称因持续面临流动性危机，银亿控股及银亿集团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，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

提出进行重整的申请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核查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、关于银亿控股向法院提出重组申请前将所持 100%的普利赛思

股权作价 106,000 万元转让给宁波聚亿佳，请你公司就以下方面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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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并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本次股权转让的筹划、实施过程及保密情况，你公司是否

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； 

（2）本次股权转让的背景、实施原因及必要性，是否存在其他

利益安排； 

（3）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，并结合宁波聚亿佳的历史沿革、具

体业务、现金流情况，补充说明本次交易的最终资金来源，是否存在

杠杆资金，以及资金支付能力； 

（4）银亿控股申请重整后，银亿控股对相关债权人的清偿义务

是否会影响普利赛思股东的稳定性，是否影响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

稳定性。 

2、目前你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的运作情况是否正常，董事和监

事是否能够正常履职，上述事项是否对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、规

范运作产生重大影响，如存在，请披露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，并

请明确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。 

3、宁波聚亿佳作为你公司新进间接第一大股东，请提示其及时

按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和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要求

履行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义务。 

4、你公司认为应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9 年 6 月 21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宁波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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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9 年 6 月 1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